吉水财购投诉﹝2025﹞9号

关于2025年县城路灯维修材料路灯灯饰维修材料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决定
1、 项目名称：2025年县城路灯维修材料路灯灯饰维修材料采购项目
二、项目编号：JXZG-2025-032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凌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三清山东大道77号9-1-102
法定代表人：王在树      联系电话：13755356227
被投诉人1：吉水县城市管理局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文峰镇龙华中大道499号
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13607962863
被投诉人2：江西中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采购代理机构）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航盛大厦A座2608
联系人：李先生

四、基本情况
本项目于2025年8月20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采购公告，代理机构2025年9月8日收到江西凌澜科技有限公司对招标文件的质疑，代理机构于2025年9月11日对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9月22日向吉水县财政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予以受理，并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1：第五章采购需求商务条款中项目主管及技术负责人要求不合理。
投诉事项2：评分标准中商务分与实际需求不相符。
投诉事项3：评分标准不合理:本次采购标的属性是货物采购项目，货物类分数无一分，全部是人员加分。 
投诉事项4：中小企业声明与招标文件不符、量身定制、暗箱操作、串通投标。

（二）投诉请求 
不满意代理机构答复，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三）调查情况

关于投诉事项1：该事项已进行了投诉处理，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2: 该事项已进行了投诉处理，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3：《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人员证书作为评审因素与本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相关，与提供的货物服务质量直接相关，也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不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情形。该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4：该投诉事项未经质疑，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该投诉事项驳回。
五、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六条以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如下：上述投诉事项均不成立，驳回投诉与请求，本项目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六、其他补充事宜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吉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吉水县财政局

2025年10月24日 



